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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南城瑧湾汇花园项目“11·30”一般
其他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 11月 30日 19时许，东莞市南城街道石竹路与元美

东路交汇北侧瑧湾汇花园项目发生一起一般其他伤害事故，造成

1人受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

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5年 5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东莞南城

瑧湾汇花园项目“11·30”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强化事故防范整改措施

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

《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方案》（粤安办（2023）79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作

方案》）和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

指引》（粤安办（2023）122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南

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

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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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4 月，南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牵头成立由南城街道

应急管理分局、住建局、公安分局、人社分局、司法分局、总工

会、新城社区和胜和社区组成的评估组，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工作

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依据市政府批复的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查阅事故案

卷资料，对接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，收集有关证据材

料。

2.评估组通过查阅南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、住建局等有关单

位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，整体评估了

事故各有关单位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

况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

序

号

责任单位

及个人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名洲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

“名洲公

司”）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五条

和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五

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

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

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

局已对其作出罚

款人民币叁拾壹

万元整的行政处

罚。

2 唐家良
作为名洲公司瑧湾汇花园项目负责

人，是施工单位的现场第一负责人，

东莞市应急管理

局已对其作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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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负责，其

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

并消除实际开挖沟槽坡度不符合施

工方案技术要求的事故隐患，违反了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一条第二款和《建筑施工企业主要

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第十八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

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

行行政处罚。

罚款人民币叁万

叁仟零肆拾叁元

陆角玖分的行政

处罚。

3 朱志诚

作为名洲公司瑧湾汇花园项目安全

管理人员，未能及时发现加班作业，

未能及时排查实际开挖沟槽坡度不

符合施工方案技术要求的事故隐患，

违反了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

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

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

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

局已对其作出处

罚款人民币壹万

叁仟叁佰陆拾元

捌角玖分的行政

处罚。

（二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序

号

责任单位

及个人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南城街道

住建局

建议由南城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生

产的副书记对南城街道住建局局长

进行谈话提醒，督促加强辖区内在

南城街道分管安

全生产的党工委

副书记朱沃强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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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程的安全巡查监管工作，进一

步压实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。

约谈南城街道住

建 局 局 长 侯 方

超，督促其加大

辖区在建工程安

全隐患排查整治

力度，切实筑牢

建筑施工企业安

全防线。

2 唐家良

建议南城街道住建局对名洲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唐家良进行

约谈，督促其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安

全管理，加大排查力度，确保安全。

由于唐家良长期

身体不佳，需在

广西南宁市家中

休养，南城街道

住建局未能对其

进行约谈。

3 刘志洪

建议名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公

司规章制度对刘志洪进行内部处

理。

名洲建设集团有

限公司已对刘志

洪加强施工安全

教育培训。

三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南城街道住建局

2025 年，南城街道住建局加强对在建工地安全检查，共出

动人员 684人次，检查在建工程 228项次，共对施工单位签发限

期整改通知书 57份，停工通知书 29份。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或

逾期未整改的工程，严格实行广东省动态管理扣分或东莞市建筑

企业不良行为扣分， 共对施工单位签发市不良行为扣分通知书

19份，省动态扣分通知书 37份。对未按规定履行监理监管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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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监理单位，签发整改通知书 8份，市不良行为扣分通知书 6份，

省动态扣分通知书 7份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

监管方面存在问题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

南城街道住建局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，要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，深刻吸取事故

教训，加强对辖区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管，对发现的问题

要严格督促建筑企业落实整改措施，全面消除安全隐患，坚决防

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严格遵循技术要求进行作业

施工单位作业前必须要进行技术交底和检查验收，确保施工

作业人员按照技术要求操作；严格排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

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存在

的缺陷等事故隐患，严格落实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措施；

严格规范并落实项目相关工程方案等技术文件，确保施工现场按

施工方案施工。

（三）提升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与技能水平

施工单位要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与警示教育，模拟各种突发事

故场景，强化全员的安全意识，掌握应急操作，提高施工人员的



6

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，提高其对潜在危险的认知，增加其安

全风险的辨识能力，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。


